
四 川 省 高 校 后 勤 协 会
川高后协〔2023〕18 号

关于印发《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会议制度

（修订）》文件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协会内部管理，以适应新形式下的新要求，《四

川省高校后勤协会会议制度（修订）》于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三

届八次理事会上研究通过，现予公布。

附件：《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会议制度（修订）》

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

2023 年 3 月 16 日



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会议制度（修订）

一、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会员大会

1.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与年会同时召开），遇到特殊情

况或涉及协会建设重大问题，由理事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提议，

也可召开特别会员大会。

2.会员大会是本会的权力机构，会员大会的议题是：审议协

会工作计划、财务情况和重大问题，并形成决议，修改协会章程，

选举或罢免协会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审议理事会工作报

告和财务报告。

3.会员大会的筹备和会务工作由协会秘书处负责。

4.会员大会审议通过的本会工作计划、重大问题决议，由理

事会组织实施。

5.会员大会由会长或会长指定常务副会长主持。

6.会务、发布会议纪要与资料归档由秘书处负责。

7.会员代表大会按以会养会方式，按成本收取会务费。

二、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理事会

1.理事会每年召开两次。

2.理事会是本会执行机构，在召开理事会前，由秘书处提出

会议议题，经会长审批同意后确定会议议题；在理事会上，经民



主讨论后形成会议决议，实施结果应向下次理事会通报。

3.理事会由协会秘书处提前七天通知理事单位，理事应事前

对议题作好准备，在会上积极提供好的建议和意见。

4.监事列席理事会。

5.理事会由会长或常务副会长主持。

6.会务、发布会议纪要与资料归档由秘书处负责。

7.召开理事会不收取会务费，会务费用由协会经费列支。

三、秘书长扩大工作会

1.秘书长扩大工作会一般每年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工作需要

增加次数。

2.秘书长扩大工作会由协会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副秘书

长、各片区主任、各分支机构主任组成。

3.秘书长工作会主要研究协会工作计划初步方案；传达、布

置协会工作任务；研究协会工作任务落实方案；交流、研讨秘书

处工作等。

4.秘书长工作会由省高校后勤协会秘书长主持。

5.会务及发布会议纪要、资料归档由秘书处负责。

6.召开秘书长扩大工作会不收取会务费，会务费用由协会经

费列支。

四、各片区召开的工作会议



1.片区工作会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特殊情况也可增加次数。

2.片区工作会出席对象由各片区片长根据需要确定。

3.片区工作会主要是研究、落实协会工作计划和任务；开展

片区协作和交流、推广先进经验和做法；片区认为需要研究的其

他事项。

4.会议由各片区片长主持。会前，各片区应向协会秘书处书

面（或电子邮件）形式备案。

5.会务由片区秘书长负责。

6.片区工作会不收取会务费，会议经费由片区经费列支。

五、各分支机构会议

1.各分支机构（咨询委员会和采购联盟除外）理事会每年至

少召开两次，也可根据需要召开研讨会、专题工作会等，会议由

分支机构主任主持或委托分支机构其它负责人，秘书长负责会务，

会议不收取会务费，经费由各分支经费列支。

2.各分支机构（咨询委员会和采购联盟除外）的年会每年召

开一次，会议议题由理事会提前确定，年会由主任或副主任主持，

秘书长负责会务，按以会养会方式，按成本收取会务费。

3.咨询委员会可根据需要召开专家会议、论证会、结题会、

研讨会等，不收取会务费，经费由咨询委员会经费列支。

4.联采会召开的工作会不收取会务费，经费由联采会经费列



支；联采会召开的联合采购招标会，采用以会养会的原则，其办

会成本、代理费用及评标专家费等由售标书收入费及参与联采的

单位均摊费中列支。

六、培训会

协会的培训会按《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培训管理办法》执行。

七、“一讲两坛三会”管理

按照民政厅要求，协会召开的“一讲两坛三会”（讲座、论

坛、讲坛、年会、报告会和研讨会），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

国家法律法规，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确

保活动内容健康、价值导向正确、正面效果突出、得到社会认可。

并在会前向协会业务管理部门（四川省基本建设与后勤产业中心）

报备。

八、 会议费开支范围、标准和报销

根据《四川省省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川委办 2014】9

号）文件精神，确定协会会议费开支范围、标准和报销流。

1.会议费开支范围包括会议住宿费、伙食费、会议室租金、

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加班费等。 前款所称交通费是

指用于会议代表接送站，以及会议统一组织的代表考察、调研等

发生的交通支出。会议代表参加会议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按照

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回单位报销。



2.组织年会、培训会（收费的）、联采招标会、课题结题会

等的 工作人员加班费按 200 元/人.天发放，加班费纳入办会成

本。

3.由于在与宾馆签订会议协议时，往往宾馆对会议组办方用

房数、就餐人数都有保底条款，不可避免存在会议代表因临时有

事不能到会，造成所订房间剩余和就餐人数不够，如果出现这种

情况，根据与宾馆签订的协议和实际发生的剩余房间费用和就餐

人数餐费由宾馆提供佐证材料据实报销。

4.异地组织会议的工作人员，如确实需要提前准会务和会后

办理收尾结账等工作的，可按会期前后各增加一天住宿费和餐费

报销时间；由会务组包车往返路途确需用餐的，也参照会议餐费

标准据实报销。

5.各分支机构及片区在会议结束后应当及时办理报销手续。

会议费报销时应当提供会议通知及实际参会人员签到表、开会酒

店等会议服务单位提供的费用原始明细单据、协议、电子结算单

等凭证。财务部严格按规定审核会议费开支，对超范围、超标准

开支的会议费用，一律不予报销。

5.各分支机构及片区会议费支付，应当严格按照国家相关制

度的有关规定执行，以银行转账方式结算，原则上不得以现金方

式结算，如确需现金支付的需附由各分支机构及片区负责人签字



的书面情况说明。

九、附则

1.本制度由协会秘书处附则解释。

2.本办法经 2023 年 1 月 10 日三届八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

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